
撷英集萃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探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财政局

推行参与式预算是对预算编制制度改革的积极探索，也

是建设“阳光财政”的具体实践。200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此后，哈尔滨市

财政本着“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积极推进参与式预

算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之路。

（一）总结经验，设计参与式预算具体运作模式。哈尔

滨市财政部门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城市的

做法，提出了符合本市实际的参与式预算的运作模式。选定

项目：根据本地区发展规 划、整体布局和财力状况，对外

公布用于参与式预 算资金额度；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问

卷等多种形式，征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 共服务建设

项目，归纳整理后定为备选项目。确定代表：根据选定项目

情况，在项目地区通过抽签、民主选举或推荐等方式确定

群众代表，代表包括项目地区的在籍居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 及外来务工 人员；或者沿用已有的代表组织形式，

如 将经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直接确定为参与式预算

的群众代表。确定顺序：首先，由财政部门介绍本年度参与

式预算改革方案，向群众代表说明本年度用于本地区公 共

建设项目的可支配资金额度；其次，由规 划、建设部门详细

介绍本地区发展规 划和备选项目情况；最后，进行投票表

决，确定当年参与式预算的优先实施项目。编制预算：按照

群众代表讨论的结果，由城建、规划等相关部门对项目方案

进行细化 修改，形成项目资金预算草案，经评审机构评审

后，财政部门按进度核拨项目资金，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实

施。跟踪监督 ：按照公 开透明的原则，由群众代表参与选

出建设（服务）单位并进行公 示，合同签订后启动施工 ；在

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向群众代表通报项目进度情况，并组

织群众代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集中检查，接受群众的监

督。验收评估 ：项目执行完毕后，委托中介机构进行项目专

项审计，组织群众代表和有关专家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绩

效评估，实地验收工 程质量，形成工 程建设质量评估报告。

（二）结合实际，创新参与式预算改革方式。一是政府

主导、统筹兼顾。哈 尔滨是老工 业城市，历史包袱沉重。由

于财力有限，全市没有单独安排参与式预 算专项资金，而是

将参与式预算改革与老城区改造、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紧

密结合，选定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使有限的财政资

金投 入到群众需要的公 共建设项目上。二是注重扶助民生

项目，打造和谐社会。结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实施惠民工

程、加 大民生支出投入力度的要求，哈尔滨市参与式预算项

目全部选取了与百姓联系紧密相关的民生项目，如 道里、香

坊、南岗和依 兰等区县的庭院绿化，阿城、通河和双城等区

县的巷路改造，巴彦县兴隆镇自来水厂改扩建工 程等，体现

了对民生的关注，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三是多方参与，投

资渠道多样化。参与式预算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吸引社会

组织广泛参与，带动多方资金参与建设。阿城区、道里区和

香坊区在试点工作中逐步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民间组织、

企业出资为辅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借鉴试点经验，哈尔

滨市参与式预算的形式不断丰富，项目的确定形式也由原来

的群众代表大会一种发展到协商会、论证会、听证会和研

讨会等多种形式。

（三）全力以 赴，推动参与式预算改革前行。一是加大

力度，全面启动改革工作。哈尔滨财政将推行参与式预算改

革列为年度重点工作，组织人员多次深入试点项目现场调

研。2008年，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工作

方案》，全面启动区县参与式预算改革工作。2009年，下发

了《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参与式预算管理工作试点方案》，

明确规定将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新

农村建设试点补助资金等农村公益事业资金纳入参与式预

算试点范围。二是选取民意项目，强化 项目监管。为了使参

与式预算项目真正体现群众意愿，各区县按照选定项目、确

定代表、确定顺序、编制预算、跟踪监督和验收评估等程

序进行规 范操作。由于项目工 程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工 程

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预算改革在群众中的威信，为此，各

区县发挥群众代表的监管作用，建立群众代表监督质询制

度，及时听取群众对工 程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分批组织群

众代表视察项目实施情况，在工 程施工 现场进行检查和监

督。三是创新参与形式，接受人大代表监督。从 2008年开

始，哈 尔滨市本级 财政对年初预算中单独安排的部分民生

支出项目提请市人大财经委审议，使人大直接参与了财政

资金具体项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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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哈 尔滨市累计选定实施参与式预算项目 447个，

项目资金达到 3.9亿元，涉及社区庭院改造、文化健身广场

建设、社区图书馆建设、村级道路改造、农村饮水工 程、救

助弱势群体等多个领域，不仅 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美化

了社区和村屯环 境，更重要的是使群众直接 参与了政府资

金预算编制和工程建设监督验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一是确保了政府施政民生优先、以 人为本。参与

式预 算使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需

求，通过规范的程序和群众的广泛参与，密切了政府与群众

的联系，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共同

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二是增强了财政资金分配透明

度，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实行参与式预算，将群众参与贯

穿到项目选定、执行、监督、评估全过程，将有限的财政资

金投入到群众最需要的公 共项目上，使财政资金分配更加

科学、公 开、透明，减少了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实现了“阳

光”理财。三是增强了人大监督力度，提升了预算管理水平。

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确 定具体民生项目以 及对民生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增强了预 算管理透明度，提升了民主理

财水平，使政府决策更加公 开、透明、民主。四 是为群众提

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参与式预

算的实施构筑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体现了政府对公

众权利的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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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风险防范  强化资金监管

胡秋兰

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坚持“完善

制度、规 范管理、强化 监督、阳光运作”，努力打造风险防

范体系，强化资金监管，促进公 积金事业健康发展。截至

2010 年 6月底，全市共有 20.46万人建立住房公 积金账户，

累计归集 51.04亿元、提取 20.83亿 元，发放个人委托贷款

总额 29亿元，贷款余额 19.83亿 元，为 2.8万户家庭改善住

房条件提供了资金支持。

打造风险防范体系，确保资金管理规范。按照“规范管

理，防范风险”的工作思路，以 完善政 策法规体系为基础、

信息化 建设为途径、合规管理为保障，构筑了坚固的住房

公 积金风险防范体系。一是用法规体系促进规 范。在国务

院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的框架下，全市统一了住房公积金的

业务政策，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办法，如住房公积金管

理暂行办法、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等，市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制定了住房公 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以 及住房公

积金业务管理规程，明确住房公 积金归集、提取、贷款业

务及财务工作的办事要件、办理程序、审核时限等具体岗

位操作标准。二是用信息化 程序保障秩序。工作中运用住

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市业务和财务数据的集中，

使各项公积金业务形成“一盘棋”。建立了公积金的归集、贷

款、财务核算和控制中心四 大核心系统，建立了总账、单位

账和个人明细账三级账户，实现了业务管理职能和财务核

算职能相统一。三是用约束机制保证落实。设立监察室，负

责党风廉政建设、效能建设、作风建设、内部控制和内部监

督等工作。先后制订 67项工作制度、管理办法，其中首问责

任制、服务承诺 制及责任 追究制等向社会公 开，承诺做 到

提取快捷化、房贷限时化、风险 最小化、财务公 开化、管理

透明化。

健全联动监督机制，确保资金安全。一是不断加 强内

部监督。通过岗位职责的设置和在相关业务软件设立控制

程序、实行严格的资金划拨制度，对住房公 积金业务流程

和资金流向进行监控。内部审计制度化，每年进行 两次全

面的内部审计，对各项业务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

完整性进行稽核监督。二是自觉接 受部门监督。每年接受

审计部门对住房公 积金管理和运作情况的专项审计，以 及

单位主要领导的经济责任 审计，做到审计监督常态化。接

受监察、财政、人民银行、银监及省监管办等有关部门的监

管，将经常化的部门监管置于日常工 作中，做到部门监管经

常化。三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通过新闻媒体、民主评议、

公布投诉电话、开通网上投诉渠道等手段，不断加 强对公

积金管理、运作情况的监督。主动邀请新闻媒体、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在地方报

刊和政府网站上及时公 开发布全市住房公 积金计划执行情

况和运作规划，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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